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梨政复〔2025〕215号
申请人：赫XX，男，满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户籍地为辽宁省XXXX，法律文书邮寄地址为辽宁省XXXX，身份证号码为210682XXXX，联系方式为176XXXX。
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孙丹辉，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申请人赫X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举报处理不服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构于2025年12月25日收到申请人赫XX以快递邮寄方式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对申请人投诉不予受理的行政决定，并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受理申请人针对相关医药公司的投诉并依法处理。
[bookmark: _GoBack]经查，申请人在“XXXX药房”（053县道店）花费29.8元购买案涉产品“百草廳雪莲贴”后，以在不同经营场所购买的商品存在问题为由，持相同或类似理由反复进行投诉举报，并据此提交行政复议申请。据不完全统计，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累计发起投诉100次、举报119次；2024年至今，向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邮寄投诉举报信20余件，一次性向本机关邮寄25份内容相似、高度重复的行政复议申请。
本机关认为，申请人并非因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相关商品，亦非为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其行为已背离行政复议制度设立的初衷，属于滥用行政复议权谋取不正当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行政复议具有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是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也是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但行政复议资源是有限且宝贵的公共资源，应当用来保护真正需要救济的申请人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理性维权，合理表达诉求，不得滥用行政复议权谋取不正当利益，否则将挤占行政资源，影响正常维权渠道的运行效率，造成程序空转和资源浪费。
综上，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一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2月30日  
（行政复议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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